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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穗发改投批〔2025〕63号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病房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关于审批附属第三医院病房改造提升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就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符合《医院病房改造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8

年）》（国办发〔2024〕40号）等文件要求，为改善我市重点医

院老旧病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体验，

原则同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房改造提升项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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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报告》。

二、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项目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号。项目涉及总建筑面积 3.8万平方米，其中总改造面积 2.89

万平方米，总改造床位数 973张（含 CCU等床位约 60张），主

要为住院楼和谭兆楼四人及以上多人病房改造为二、三人间，

并进行结构加固、病房环境改善提升、配套公用工程改造、无

障碍设施完善等，建设内容包含土建工程（砌筑）、加固工程、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配套公用工程、外立面维修、医疗专项工

程以及其他工程等。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15719万元，其中

建安工程费 1350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468万元，预备费 749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积极争取国家、省财政资金以及超长期

特别国债支持，剔除中央、省资金后，市本级财政和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则上按 9:1比例分担；市本级财政出资部分

由市本级基本建设统筹资金（含地方政府专项债）安排解决。

四、建设管理模式。项目由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

中心组织实施建设。

五、招标事项。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详见附件。

六、本审批文件有效期 2年。有效期内完成下一阶段审批

工作的本审批文件持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时未完成下一阶段审

批工作的，在有效期满前 3个月内向我委申请延期，未办理延

期手续的，本审批文件自动失效。

请积极做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性资

金申报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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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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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房改造提升项目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

招标内容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

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委托

招标

自行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设备

重要材料

其他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

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有关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必须招标：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备、材料等货

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本项目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已包含与项目建

设工程同时施工、安装所需的重要设备、材料。本项目设计、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监

理等必须进行招标。

核准部门盖章

2025年5月14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财政局、市统计局。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5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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